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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执〔2009〕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做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，市直各中小学： 
泉三高速公路即将全线贯通，为维护高速公路交通通行秩

序，大力营造宣传氛围，进一步提高全市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

交通文明素质，引导全体师生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保护师生

的人身安全，构建和谐稳定社会，为创建“平安泉州”“平安校

园”做出新的贡献。根据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高速公路交

通安全宣传工作的通知》（泉政文〔2009〕30 号）文件精神，市
教育局决定在全市中小学小校广泛开展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宣传

教育活动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一、加强领导，抓好落实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高速公路交

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深刻认识文明交通工程是创建文明学校的

突破口和重要举措，是切实改善我市交通秩序和道路环境，提高

市民素质和文明程度，展示全市人民良好形象的重要载体。各校

要结合“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”及班会、队会、校会、国旗下的

讲话，通过我市这几年发生在高速公路上涉生事件加强对师生的

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，加强工作部署，落实工作措施，共同为我

市创造安全、畅通、文明、和谐的交通环境和迎接建国六十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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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而努力。 
二、加强督导，强化宣传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

广泛开展“保护生命，平安出行”等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。各

中小学校要在近期集中开展生动活泼、富有校园特色的交通安全

“五个一”（悬挂一条宣传横幅标语、出版一期主题宣传黑板报、

召开一次主题班会、印发一封告家长书、举办一次国旗下专题讲

话）宣传活动，邀请交警辅导员到校举办讲座及图片展，取得“教

育一个孩子，带动一个家庭，影响整个社会”的良好社会效益。 
三、总结经验，深化活动。各地各校要积极发现和培养典型，

注意总结经验，对在活动中涌现出好做法、好经验要及时总结，

加以推广。要依法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法制教育的内

容，将学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情况纳入综合评定，为

全面提升全市文明交通工程的成效奠定坚实的道德法制基础。各

校要认真做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专题活动情况总

结，并形成书面材料归类存档。 
 
附件：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常识。 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九年三月九日 
 
 
主题词：高速公路  安全  宣传   通知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公安局、市安监局、 
市高速公路交警支队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9年 3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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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  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常识 

 

一、行人、摩托车等严禁进入高速公路 

行人、非机动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、轮式专用机械车、铰接式客

车、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，不得

进入高速公路。 

二、做好行驶前安全检查 

驾驶车辆前，驾驶人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不要饮酒，检查车

辆是否超员，是否有足够的燃油、润滑油及冷却水，轮胎是否保持正

常气压，行车前要系好安全带。 

三、小心谨慎驶入高速公路 

当你从高速公路入口匝道驶入高速公路时，要加速行驶至 60km/h

以上，注意在主线行驶的车辆，在不影响后方来车的情况下，加速以

安全状态进入主车道。 

四、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要注意车速与车距 

驶入高速公路后，要按照快慢道的划分行驶，不得超过限速标志

标明的最高时速。当速度达到或超过 100km/h 时，需打开左转向灯，

进入最左侧的快车道行驶，但最高速度不得超过 120km/h；当速度低

于 100km/h 时，应主动进入右侧慢车道行驶，变更车道或超车时要打

开转向灯，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进入另一车道，谨防追尾，千万不要急

打方向和急刹车。 

五、要注意特殊天气和路段的驾驶 

在夜间、雨天或大雾影响视线的情况下，驾驶要特别小心，不要

超速和随意变更车道；在隧道、陡坡、弯道、施工路段要按标志的要

求行驶。 

六、要妥善处理好车辆事故和故障 

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，除非遇事故或故障。若因紧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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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停车，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，将机动车移至不妨

碍交通的地方停放，下车时要注意后方来车，车上人员全部迅速转移

到右侧防护栏以外，并在车后 150 米外设置警示标志，拨打紧急电话

12122 求援。 

七、遇前方堵车时不要占用紧急停车道 

机动车遇有前方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，不得借道超车或

者占用其他车道，不得穿插待候的车辆，尤其不能占用右侧紧急停车

道以免影响 122、119、120 等特种车辆处理事故。 

八、连续驾驶要尽快休息 

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 4小时或超过 300 公里时，应进入附近服务

区停车休息，且休息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。 

如果错过出口，必须继续向前行驶，从下一个出口离开高速公路。 

九、驶离高速公路要降低车速正确使用转向灯 

在驶离高速公路时，需提前打开右转向灯，靠右侧车道行驶，进

入减速车道，并降低车速，按照出口匝道标示的行驶速度安全驶离高

速公路。 

十、自觉保护高速公路基础设施 

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保护高速公路基础设施，严禁往高速

公路上丢弃、放置任何物品，严禁破坏、盗窃高速公路防护网、隔离

栏和其他基础设施，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 

 


